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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七种情况可以紧急使用

　　有不少读者反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
门槛高、手续繁杂，存在使用不顺畅、收支不
透明等问题。
　　那么，哪些情况可以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
　　《办法》规定，发生下列严重影响物业正
常使用的紧急情况，需要立即对物业共用部
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紧急维修、更新、改造

的，应当及时制定维修、更新、改造的方案并在物业管
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公告：（一）水泵、水箱（池）发生
故障，影响正常使用的；（二）电梯发生故障，电梯专
业检测机构出具整改通知书要求停运的；（三）外墙墙
面、建筑附属构件有脱落危险，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
鉴定文件的；（四）屋顶或者外墙渗漏，严重影响房屋
使用，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文件的；（五）专用
给排水设施坍塌、堵塞、爆裂的；（六）消防设施和消
防器材缺失、破损严重，危及公共安全，消防救援机构
出具整改通知书的；（七）其他紧急情况。
　　除了以上紧急情况外，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当

由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物业服务人或相关业主提出使
用方案。方案应包括需维修、更新、改造的项目名称、费用预
算、工艺和质量要求、验收条件、维修时间（含工期）、费用分
摊等主要内容。使用方案需达到符合法律规定表决比例的业主同
意，并在物业管理区域明显位置公示不少于 5日。

大额资金

使用应引入第三方机构评审

　　记者注意到，《办法》新增了大额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
规定，即申请方应当引入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评审，评审费用
可以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或者公共收益中列支，并在使用方案中
明确是否聘用第三方机构评审。大额标准由各设区市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明确。
　　此外，经业主共同决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可用于购买消防
设施以及保修期满后的电梯等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包括维修
安全责任的相关商业保险。
　　为了让业主心里有底，《办法》明确，维修、更新、改造项
目的竣工决算，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明显位置公示不少于 5
日，方可办理结算。维修、更新、改造项目竣工决算超过费用
预算 20%或超出金额 1万元以上的，超出部分应当重新申报。
　　同时，管理机构应当通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信息管理系统
适时与专户管理银行核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目，每年定期向
业主公布下列事项：（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收益、
使用和结存情况；（二）列支的项目、费用和分摊情况；
（三）其他有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和管理的情况。

■相关链接

什么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依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条和第
三条，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指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
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
资金。
　　住宅共用部位，是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房屋买卖
合同，由单幢住宅内业主或者单幢住宅内业主及与之
结构相连的非住宅业主共有的部位，一般包括：住宅
的基础、承重墙体、柱、梁、楼板、屋顶以及户外的
墙面、门厅、楼梯间、走廊通道等。
　　共用设施设备，是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房屋买卖
合同，由住宅业主或者住宅业主及有关非住宅业主共
有的附属设施设备，一般包括电梯、天线、照明、消
防设施、绿地、道路、路灯、沟渠、池、井、非经营
性车场车库、公益性文体设施和共用设施设备使用
的房屋等。

　　综合《南国早报》、澎湃新闻  

　　为规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由自
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起草的《广西壮族自治
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公开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
法》），目前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什么标准交存、什么情
况下可以使用、如何了解支出明细……就广
大业主关心的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交存标准

县级以上住建部门确定公布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的资
金。其交存标准是如何制定的？
　　《办法》明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住宅结构、电梯
配备等情况确定和公布，并适时调整。为了保障市
民的知情权，交存标准确定前，应当公布草案、召
开座谈会和论证会，广泛征求住宅业主、价格主管
部门、建筑工程造价机构和物业服务企业等方面的
意见。
　　按照《办法》，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由开发商在
办理销售手续前预交，并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与购房
人约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数额、交纳方式等事
项。购房者签订购房合同时，应当向开发商支付其代垫
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如未按规定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开发商或公有住房售房单位不得将房屋交付购
买人。

由谁来管

业主大会成立后可自行管理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该由谁来管？
　　《办法》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可以设立或指定一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机构
（以下简称管理机构），负责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归
集、使用、核算、监管等。
　　业主大会成立后，决定不再委托管理机构代管的，
应参照管理机构代管的有关规定，就自行管理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的决议、筹集（续筹）、存储方案和专户管理
银行（选择的专户银行应当与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公布的专户银行范围一致）、账目管理办法和管理责任
人、使用办法、第三方服务等事项进行表决，达到符合
法律法规表决比例的业主同意后，由业主委员会报管理
机构备案。

房屋交易

维修资金将随产权变更转移

　　有市民提出疑问，房子入市交易后，
之前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何去
何从？
　　对此，《办法》规定，
房屋所有权转让时，该房
屋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余额随房屋所有权同时
转移。而且，在办理不
动产变更登记时，出让人
（卖房者）应当向受让人
（购房者）说明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交存情况。不动产
变更登记后，受让人应当及
时到管理机构办理维修资金信
息变更手续。
　　同时，业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的存储利息，也转入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滚存使用，转入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滚存使用的资金应当分配并记
账到户。


